采购需求
1、项目背景
为更好地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满足自然资源管理新要求，落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国家决定，改进原耕地分等调查评价方法，形成了新的耕地资源质量分类体系。
2020年9月，全国三调办印发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方案》，首次在全国部署开展了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历时一年时间，形成了基于“三调”的全国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全面掌握了我国耕地资源质量本底状况。
2021年，自然资源部将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更新与监测工作纳入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中，并与2021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同时部署实施，要求开展2020年度和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更新与监测工作。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统筹安排，锡山区决定开展2020年度和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更新与监测工作。
2、项目依据
（1）《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调查办发〔2020〕13 号）；
（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21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68号）；
（3）《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646号）；
（4）《2021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实施方案》；
（5）《国土变更调查技术规程（2021年度试用）》；
（6）《国土调查数据库标准》（TD/T 1057-2020）；
（7）《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标准》；
（8）《江苏省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实施方案》
（9）《江苏省耕地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实施方案（2021年度）》
3、工作任务
以“三调”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以及2020年度和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2020年度和2021年度所有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竣工验收资料，开展2020年度和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工作，生成2020年度和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数据包，更新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建立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监测数据库，形成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分析报告。
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范围包括新增和减少耕地、二级地类发生变化耕地、新增和减少可恢复的农用地和恢复属性发生变化的农用地，以及通过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实施质量发生变化的耕地和可恢复的农用地。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监测范围为更新范围外的耕地。
4、基本原则
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应遵循以下原则：
（1）县域耕地与恢复地类现状与变化数据使用部下发的国土调查数据库中的数据，包括耕地和可恢复农用地，以及新增和减少耕地、二级地类发生变化耕地，新增和减少可恢复的农用地、恢复属性发生变化的农用地，不得对数据库的地类图斑位置、形状以及地类、面积等属性进行修改和删减。
（2）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要严格遵循“三调”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技术要求的基本思想、技术路线和方法步骤。
（3）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范围以外的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指标不得进行调整，即与上一年度的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保持一致；项目区的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必须与上一年度的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具有可比性，即除生态修复、全域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改变的因素属性值外，其他因素属性值不得调整。
（4）结合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监测结果，发现原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结果中局部地区部分指标确实有明显错误不符合实际的，需由省级组织专家充分论证后，正式向部提出调整申请。
5、成果要求
成果包括数据库成果、表格数据成果、文本成果及其他成果。
1、数据库成果
（1）锡山区2020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
（2）锡山区2020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元数据
（3）锡山区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
（4）锡山区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元数据
（5）锡山区2020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数据包
（6）锡山区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数据包
（7）锡山区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监测数据库
数据库成果需满足《江苏省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实施方案（2021年度）》中有关数据库成果的相关要求。
2、表格数据成果
（1）锡山区2020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面积统计汇总表
（2）锡山区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面积统计汇总表
（3）锡山区2021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监测结果汇总表
表格数据成果需满足《江苏省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实施方案（2021年度）》中有关表格数据成果的相关要求。
3、文字成果
（1）锡山区耕地资源质量分类2020年度更新分析报告
（2）锡山区耕地资源质量分类2021年度更新分析报告
（3）锡山区耕地资源质量分类2021年度监测分析报告
文字成果需满足《江苏省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实施方案（2021年度）》中有关文字成果的相关要求。
4、其他成果
（1）锡山区数据库质量检查报告
（2）其他要求提交的成果
6、时间安排
根据江苏省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工作进度安排，我区工作时间安排如下：
2022年2月至6月，开展资料收集，组织完成年度更新和监测外业调查与内业处理分析、成果编制等工作，形成2020年度更新成果和2021年度更新与监测初始成果，逐级上报2020年度更新成果。
2022年7月31日前，我区完成2021年度更新工作，形成2021年度更新成果与年度监测成果，逐级上报省厅。
具体时间根据省厅下发数据和相关进度要求进行调整。
7、 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合同签订后支付50%，项目全部完成报省后，经甲方确认后支付尾款。    
